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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委员会 

 

  委员会根据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》

通过的关于第 17/2016 号来文的意见*,** 

 

提交人： A.C.G. 和其他人(由律师 Antonio Álvarez-Ossorio  

Gálvez 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西班牙 

来文日期： 2016 年 9 月 23 日 

意见的通过日期： 2017 年 2 月 22 日 

事由： 集体协议中规定的辅助社会福利金 

程序性问题： 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后一年之内提交来文；委员会

的属时管辖权；委员会的属事管辖权 

实质性问题： 享有公正和满意的工作条件的权利；社会保障权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七和第九条 

《任择议定书》条款： 第二条，以及第三条第 2 款(a)项和(b)项 

 

  

  

 *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(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24 日)通过。 

 ** 依照《任择议定书》临时议事规则第 5 条第 1 款(c)项，委员会委员米克尔·曼西西杜尔·德

拉丰特先生没有参加审议本来文。 

 
联 合 国 E/C.12/60/D/17/2016 

 

 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.: General 

10 April 2017 

Chinese  

Original: Spanis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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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 来文提交人 A.C.G. 、 F.J.C.M. 、 J.C.G. 、 P.L.L. 、 J.M.G. 、 F.M.M. 、

J.A.S.M.、C.L.G.、F.E.P.、E.G.H.、J.V.S.、J.J.B.G.、J.G.L.O.、F.G.S.、J.R.R.、

J.M.Y.F.、A.C.R.、J.M.F.、O.M.R.、M.O.M、A.L.M.、P.R.M.，均为达到法定年

龄的西班牙国民。提交人说，缔约国侵犯了他们在《公约》第七条和第九条之下

的权利。《任择议定书》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对缔约国生效。提交人还说，缔约

国还侵犯了他们在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十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

条之下的权利。提交人由律师代理。  

1.2  2016 年 12 月 2 日，来文工作组代表委员会行事，决定，确定本来文可否受

理无需缔约国提交意见。因此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六条第一款，本来文未送

交缔约国。 

 A. 当事方提交的情况和提出的论点摘要 

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

2.1  提交人曾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十年，其中每人都在 1962 至 1998 这一时期

受雇佣，但具体受雇日期各不相同。1982 至 2005 年间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包括不

公正解雇、自愿离职以及休假离职等，提交人与银行的雇用关系终止。  

2.2  在每个提交人被解雇时，银行依据私人银行部门谈判的一系列集体劳工协

议，订有员工社会保障安排。所有协议都在规定时间在《官方公报》上公布。根

据这些协议，银行有义务为其雇员或其他人员支付在患病、遭遇终身残疾、退休

或死亡情况下享有的辅助社会保障福利金。银行设置了形式为内部普通基金的准

备金，以负担这些辅助福利金所需资金。 

2.3  在雇用关系终止之后，提交人请银行支付精算准备金中的退保金额，数额

相当于提交人的应计养老金，但银行没有同意这项请求。 

2.4  2008 年 12 月 5 日，提交人在马德里第 15 号劳工法庭对银行提起诉讼，请

求法庭作出宣告，裁定提交人于银行的雇用关系终止之日，有资格获取基金的个

人养老金中的现金退保金。 

2.5  2008 年 12 月 9 日，第 15 号法庭请提交人纠正诉讼的程序上的缺陷，如律

师的签名有遗漏，以及原告代理委托凭证缺乏等。2008 年 12 月 22 日，所有提

交人，除 M.O.M.、A.L.M.、P.R.M.和 J.A.S.M.以外，都提交了相应的更正文

件。虽然这 4 名提交人没有提交任何更正文件，但 2009 年 5 月 29 日，第 15 号

劳工法庭认为上述缺陷已经得到纠正，并着手进行审理。 

2.6  2009 年 10 月 9 日，第 15 号法庭驳回了提交人的诉讼。法庭裁决如下：集

体协议规定，在发生引起雇员领取津贴(辅助福利金)的权利的事件的情况下，雇

员有权领取此种津贴；协议并没有规定，如果个人的雇用关系在引起领取福利金

的权利的事件发生之前停止存在，相关人员有权领取相应的福利金，所以，在此

种事件发生之前，雇员只拥有权利预期。 

2.7  2009 年 12 月 1 日，所有提交人都向第 15 号法庭提交了申请书，请求宣告

诉讼无效，理由是，在公布裁决时，其中四名原告没有法定代理(见 2.4 段)。

2009 年 12 月 28 日，第 15 号法庭驳回请求宣告诉讼无效申请。法庭认定，这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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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不符合《司法机关组织法》第 241 条规定的任何条件。法庭指出，程序上的

缺陷是提交人自己造成的。 

2.8  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，表示，存在获得有效司法补

救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情况。2010 年 12 月 17 日，宪法法院驳回宪法权利保护申

请，理由是，提交人没有按照《宪法法院组织法》第 49 条第(1)款的规定，证明

其案件在宪法上的特定意义。 

2.9  提交人说，2011 年 6 月 22 日，提交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一份照会，表示

打算提出一项申请。欧洲人权法院秘书处确认收到这份照会，并向提交人发送了

一份正式申请表复印件。 

  申诉 

3.1  提交人说，缔约国侵犯了他们在《公约》第七和第九条之下的权利。提交

人还说，缔约国还侵犯了他们在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十二条第 1

款和第二十六条之下的权利。 

3.2  提交人请委员会认定，以上所指条款遭到了违反，并请委员会作出赔偿损

失和法律费用判决。 

 B. 委员会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审议 

4.1 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指称之前，委员会必须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之下的委

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九条，决定来文按照《任择议定书》是否可予受理。 

4.2  委员会拥有属事管辖权，有权审议关于《公约》规定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

权利遭到任何侵犯的指称。因此，委员会认定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3 条第

(2)款(d)项，提交人就《公约》第十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指称不予

受理。1
 

4.3  委员会指出，《任择议定书》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对缔约国生效，根据《任

择议定书》第 3 条第(2)款(b)项，如果构成来文事由的实情发生在《任择议定

书》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，委员会必须宣布来文不予受理，除非这些实情在这

一日期之后仍然发生。在本案中，委员会注意到，构成来文事由的事件，包括西

班牙主管机构的所有相关司法判决，出现在 2013 年 5 月 5 日之前。无法从提交

人提供的材料中得出任何理由认为，在《任择议定书》生效之后，发生了任何从

本身来看可被认为构成违反《公约》的情况的新事件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，依据

属时理由，委员会无法审议本来文，来文依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3 条第(2)款不

予受理。2
 

  

  

 
1
 见第 6/2015 号来文, V.T.F.和 A.F.L 诉西班牙，2015 年 9 月 24 日的不予受理决定，第 4.2 段；

和第 8/2015 号来文，L.A.M.C.诉西班牙，2015 年 9 月 24 日的不予受理决定，第 4.2 段。 

 
2
 见第 6/2015 号来文，第 4.3 段; 和第 8/2015 号来文, 第 4.3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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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 委员会指出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6 条，委员会可以在不征求有关缔约

国一件的情况下认为某项来文不予受理。在本案中，委员会据以认为本来文不予

受理的理由，不属于缔约国可用来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异议的理由，《任择议

定书》第 3 条第(1)款，以及第(2)款(a)、(c)、(e)、(f)项或(g)项，列出了这些理

由。 

 C. 结论 

5.  据此，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决定如下： 

(a) 来文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3 条第(2)款(b)和(d)项不予受理； 

(b) 将的决定转交缔约国和提交人。 

     

 


